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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 
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所屬各級學校妥善處理並預防不當

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除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外，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四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之人員。 

除前開適用對象外，其餘人員如課後社團教師、課後照顧人員之調查程序

得參照本流程辦理。 

四、管教、處罰及體罰之定義：指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之規定及其附表之情形。 

五、為落實學校正向管教措施並預防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學校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 

(一)訂定辦法：學校應依教師法第十七條，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學校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二)舉報管道：學校應設立校園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舉報專線或信箱。 

(三)專業成長：學校應加強宣導教師正向管教及專業倫理及界線與法治觀

念，定期辦理研習。 

(四)積極溝通：教師或學校於接獲家長或監護人對於管教措施之意見時，應

積極溝通協調及說明理由。 

(五)學校應主動掌握校內調查屬實之行為人名單，規劃約制措施以維護學生

安全。 

六、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除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注意事項規定處理外，應依下列作業流程辦理(詳如附表): 

(一)學校應於發現或接獲通知投訴教育人員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情事後，

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下列事項： 

1.進行校安通報及相關通報(通知督學、業務科及關懷 e起來)。 

2.檢視學生受傷狀況，送學校健康中心或醫院治療，並記錄受傷情形 

3.輔導室評估學生心理狀態並啟動相關輔導機制。 

(二)學校應於二個工作日內由校長邀集教師團體、家長會及行政人員等代表

召開研商會議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若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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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不適任教師之情形，則依教師法暨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

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三)學校若決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之組成，應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並由行政人員、教師團體、家長會、考核會代表等組成，必要時

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若學校有教師團體，應有代表為研商會議及調查小組成員。 

調查報告應於知悉後次日起十六日曆天內完成調查報告。 

(四)若調查屬實，應即召開教師考核委員會審議不當管教之處置或違法處罰

之懲處。 

前開教師考核委員會應於知悉後次日起二十三日曆天內完成。 

(五)調查屬實之教師，應實施高關懷措施，進行正向管教研習並以一個月為

期，辦理追蹤輔導改進情形。 

(六)前開正向管教研習應於實施完畢後，檢附研習紀錄及研習心得，報本局

備查。 

(七)倘本流程處理過程中發現本案行為人涉有疑似不適任教師之情事，請立

即中止本流程，另依教師法及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八)不當管教之處置及違法處罰之懲處： 

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以告誡。其屢犯不當管教學生

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教師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

當之懲處。 

教師違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體罰或其他方式違法處罰學

生，情節重大者，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經調查結果確認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者，由本局列管並接受相關研習。 

七、責任懲處：學校人員未依本要點第五點及第六點辦理，應依情節輕重予以

檢討議處。 

 


